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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85_A8_

E5_9B_BD_E4_BA_BA_E5_c36_327256.htm （１９９１年６月

２９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主席令４７号发布） 第七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

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的

议案，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作如下修改：一、在第三十条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

行为中增加下列五项： （一）刻划、涂污或者损坏国家保护

的文物尚不严重的，或者损毁依照本法第九条规定设立的文

物保护单位标志的，由公安部门或者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

或者责令赔偿损失； （二）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文

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的，或者违反本法第

十二条的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修建建

筑物、构筑物的，由城乡规划部门或者由城乡规划部门根据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责令停工，责令拆除违法修建的建

筑物、构筑物或者处以罚款； （三）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

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由公安部门或者由

公安部门根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予以制止，可以处以

罚款； （四）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许可

经营的文物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检查认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

罚款或者没收其非法经营的文物； （五）全民所有制博物馆

、图书馆等单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其他全民所



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追

回出售、赠送的文物，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罚款，对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 将第三十条第二项“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私

自经营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或者

罚款，并可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非法经营的文物”修改为：

“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文化行政管理

部门的意见，没收其非法所得和非法经营的文物，可以并处

罚款”。 在第三十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对于依照

前款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

者提起诉讼。”二、在第三十一条中增加规定：（一）“全

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

送给非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个人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非法占有国家保护的文物的，

以贪污论处；造成珍贵文物损毁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

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对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关于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作如下修改：（一）将第二项中的“盗运

珍贵文物出口”修改为“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二

）增加一项：“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将第三十一

条第二款“私自挖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以盗窃论处”

删去。 将第三十一条第三款“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私自卖

给外国人的，以盗运珍贵文物出口论处”修改为“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

自赠送给外国人的，以走私论处。”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附： 刑法有关条文第

一百八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草案） （根据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９日第七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决定》修正）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刻划、

涂污或者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尚不严重的，或者损毁依照本

法第九条规定设立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由公安部门或者

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者责令赔偿损失； （二）在地下、

内水、领海及其他场所中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

，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追缴其非法所得的文物

； （三）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的，或者违反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在

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

由城乡规划部门或者由城乡规划部门根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的意见责令停工，责令拆除违法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处以罚款； （四）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

动，危及文物安全的，由公安部门或者由公安部门根据文化

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予以制止，可以处以罚款； （五）未经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

意见，没收其非法所得和非法经营的文物，可以并处罚款； 

（六）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许亏经营的



文物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检查认

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或

者没收其非法经营的文物； （七）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

给外国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罚款，并可没收其文物和

非法所得；； （八）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文

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其他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

等单位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追回出售、赠送的文物

，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对于依照前款

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

起诉讼。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一）贪污或者盗窃国家文物的； （二）走私国家禁止出

口的文物或者进行文物投机倒把活动情节严重的； （三）故

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名胜古迹的； （四）盗掘古

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五）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

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 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

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非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个

人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

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非法占有国

家保护的文物的，以贪污论处；造成珍贵文物损毁的，比照

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送

给外国人的，以走私论处。 文物工作人员对所管理的文物监

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